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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餐旅組課程規劃
（最低畢業學分數：36學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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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、 畢業應修總學分數 ＝36學分(必修12學分;選修24學分)
必修12學分，含「書報討論」四學期0學分、「論文指導與研究」兩學期0學分。

選修24學分，必須修習「研究方法」、「高等餐旅專題」兩門6學分及餐旅組所開設至少9學分及格，其餘選修課程學分認定以營建管理學系碩士班-休閒組、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及科技管理學系碩士班開課程為限。

有網底之課程請修習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-企管組開設。
2、 畢業前須完成碩士論文及國內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發表。
3、 畢業前須通過TOEIC測驗600分以上或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定訂辦法之標準替代。
4、 管理學院IMBA課程規劃小組規定本國籍一般生須在畢業前修畢一門IMBA課程。
